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 

证券代码：00054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天城投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6 

 

 

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获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备案的公告 

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2016年 1 月 26 日，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

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“国际金融中心

有限公司”）、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阳金控”）分别收到《企

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根据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

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1]58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

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2号）、《西

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5号）及《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执行<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>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局公告2015年第14号）等相关政策，国际金融中心有限公司与贵阳金控开发的

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金融中心项目”）经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《关于同意“贵阳国际金融中心”为贵州省省级绿色生态示范城区的批复》

（黔建科字[2016]30号）批准成为省级绿色生态示范城区；经贵州省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《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

司申请认定主营业务属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有关事宜的复函》（黔发改西开

[2016]93号），金融中心项目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年本）》（发改

委令2011年第9号）中明确的鼓励类产业（即第二十二类“城镇园林绿生态小区

建设”）。 

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，上述两企业自2015年起减按15％税率缴纳

企业所得税，并将对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 

经测算，上述所得税优惠政策将增加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约12,000万元，

最终数据以年度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




